澄靖园管〔2014〕25号
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

关于加强部门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园区经费使用与支出管理，规范经费使用与支出审批程序，严格预算执行，结合澄靖园管〔2007〕13号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管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保证正常运转，厉行节约经费。

二、部门预算的编制对象和编制方法

部门预算编制的对象是园区管委会和一室五局、纪委的各项经费。

部门预算的编制采取零基预算法，根据定员定额核定各部门的定员数额和各项支出的开支标准，确定部门的全年预算数额，实行预算包干、总额控制、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方法，由各部门负责管理。

三、部门预算的主要内容

园区正常经费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经费等几个方面。

（一）人员经费由园区工作人员的各项工资、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绩效考核奖金、社保缴费、临时工工资等部分组成，人员经费统一纳入管委会预算。

（二）公用经费主要分为办公经费、招待费和交通费三个方面。

1、办公经费主要包括办公费（包括办公用品购置等零星开支）、印刷费（包括文印中心费用）、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维修费、培训费、设备购置费和租赁费、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项目。对于前八项办公经费根据园区人事部门核定的定员数，纳入各部门预算，由各部门扎口管理；对于难以区分部门的园区租赁费、物业管理费、水电费以及管委会集体办公经费统一纳入管委会预算，由办公室扎口管理。

2、招待经费主要是指对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工作接待及因工作需要发生的必要招待等所产生的费用。各部门招待经费根据核定的定员数，纳入各部门预算，由各部门扎口管理。管委会集体招待经费纳入管委会预算。

3、交通费主要包括公务活动租车费，驾驶自备车到江阴（靖江）以外地区执行公务的里程补贴、路桥通行及停车费等。具体按澄财发〔2006〕11号《关于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车辆经费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及澄靖园管〔2007〕8号《关于园区公务用车使用和管理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三）专项经费主要是指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一些特定用途的支出费用，如招商费、进驻部门人员补贴等。专项经费列入部门或管委会预算。

1、招商费主要是用于园区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差旅及招待费用、参加市组织的澄交会等招商洽谈活动的费用等。

2、进驻部门人员补贴主要是根据相关规定按照核定标准和各部门人数发放的相关补贴。

（四）定员数主要指各部门在编在岗的正式员工人数。因工作需要长期借调人员及临时人员、后勤岗位的临时工一律不计核定员定额数。

四、部门预算的管理

（一）对经过管委会核定批准的部门预算，实行总额控制、结余留用、超支不补、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每年初，由财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核定定员定额，并将核定的预算分别下达到相关部门，各部门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项目执行。对于办公经费、招待费等项目必须专款专用，不能相互混淆，更不得随意突破；对于超出预算的支出财政部门一律不得支付。如确因工作需要超出年初预算的，应由部门提出申请，经财政部门初审、园区分管领导审核，单笔金额在30万元以下的由园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单笔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由园区党委会研究后批准。对于正常的增人增支，每年10月份由各部门提出、财政部门统一编制追加预算报经批准后执行。

（二）对于各项需要细分及追加的预算，均应由园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后由财政部门予以办理。

（三）对于预算额度内的各项支出，各部门负责人作为管理责任人，必须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园区各项规定。

一是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管理办法。零星办公用品应到政府采购定点单位购买；其他大型办公设备购置每月初由部门提出申请，财政部门确认预算并经园区分管领导审核、园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后，由办公室集中到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统一采购，采购费用由使用部门与办公室共同审核确认，部门负责办理报支手续；公务用车应按照规定实行定点维修保养及保险，车辆费用由办公室统一办理报支手续。对于手续不完备、未通过政府采购的办公用品及车辆费用等支出，财政部门不得支付。

二是从紧从严控制公用费用支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十项规定，严格执行省、市关于公务接待管理、差旅费管理、培训费管理、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公务卡结算管理等文件规定要求。对于有明确标准的，应严格按标准执行，超出标准部分原则上不得报支；公务接待原则上安排在园区食堂，对确需在外接待的应报园区主要负责人同意后方可安排。报支时接待部门应详细填写接待对象的单位、姓名、职务及公务活动的项目、时间、场所及费用等，并由相关负责人审签，对于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一律不予接待。

三是及时结算各项支出。为确保均衡执行预算，避免出现突击花钱、寅吃卯粮现象，各部门应及时结算各项支出，当月发生的支出应在月内报支，不得拖延；同时每月报支的招待费原则上不得超过月均预算。

（四）各部门应指定报帐员，专门办理部门预算支出报支手续；财政部门对于各项支出按照部门预算主体进行分别核算，以原始凭证签字经手人为依据确定支出部门，进行归类记帐，每月分别向分管领导和各部门提供预算执行情况报表。

（五）对纳入部门预算的公用经费由各部门在核定的预算内掌握使用，费用计入各部门。对于园区集体经费及招商等经费，按规定程序办理报支手续后费用计入管委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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